开平市中心医院 UPS电源维保需求
一、采购需求
背景
本项目的服务地点江门开平市长沙街道办事处三江A7区开平市中心医院。
开平市中心医院机房设备作为核心业务系统的重要运行平台，保证可用性和可靠性。本项目主要为机房UPS提供维保服务，确保设备安全、可靠运行，为中心机房的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目标 
本项目目标是为开平市中心医院机房超过保修期的UPS电源设备提供日常维修和保养服务，确保上述设备出现故障能够得到及时维修和处理，保障上述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任务
本项目服务商需提供开平市中心医院机房UPS电源设备的维保服务，通过对以上设备进行定期巡检、日常维护、故障维修等工作，保障机房UPS设备安全、稳定运行。本项目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日常巡检服务、设备硬件及软件故障维修服务等内容。
服务工作内容及成果要求
服务内容及需求
本项目具体服务内容及需求如下：
巡检及日常维护
蓄电池
检查蓄电池设备的运行状况。
检查电池组的外观、连接状态、电池连接线线径大小、电池连接端子紧固情况。
电池测试
浮冲状态下电池电压
放电测试。
充电测试。
电池安全性评测
电池内阻抽测。
电池温度抽测。
红外成像平扫。
对电池组进行除尘
每年对蓄电池进行一次放电测试。
 UPS主机: 
检查UPS设备的运行状况。
检测UPS设备，检查运行状态及显示参数、历史记录、电池状态数据、UPS的设置参数。
监控面板按键操作功能、指示灯及蜂鸣器的功能、面板显示功能及时间日期、UPS系统及负载的运行数据、检查系统事件及历史记录、检查电池负载及市电的统计信息、UPS显示参数与实际值校正。
UPS主机表层进行除尘清理
内部主回路功率元器件工作状态，是否发热等的检查、有无故障报警。
对设备内主要部件进行静态测试，包括检测机内易损单元(逆变器, 整流器, 静态开关)、设备的输入、设备的输出主要性能指标是否正常。
UPS系统性能测试，包括系统常态模式工作是否正常、系统旁路模式工作是否正常、系统电池供电模式工作是否正常、系统工作模式切换是否正常、通信功能是否正常。
对UPS历史记录评估
设备硬件及软件故障维修
在服务期内，UPS主机所有零部件，在正常使用下发生损坏，由服务商负责免费更换，人工和配件费用由服务商承担。完成维修后向提交维修报告并由业主现场负责人签字并留存备案。
由于特殊原因、非正常因素引起的故障，需要对设备进行调试、检修，服务商必须保证由熟练的UPS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操作。 

服务商应指导开平市中心医院现场管理人正确使用UPS设备，避免在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不规范操作，为保障设备处于健康运行状态，服务商应对整体运行提出合理化建议。
本项目具体维保设备清单如下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服务内容
	数量
	备注

	1
	电源UPS
	维谛 UL33-1000L
	设备保修
	2台
	

	2
	蓄电池
	维谛 U12V380L/A
	定期保养
	76节
	

	3
	电源UPS
	HOLDPOWER  NL3120  20KVA
	设备保修
	2台
	

	4
	蓄电池
	100AH/12V
	定期保养
	48节
	

	5
	电源UPS
	HOLDPOWER  NL3120  20KVA
	设备保修
	1台
	

	6
	蓄电池
	100AH/12V
	定期保养
	16节
	


服务响应要求
服务响应时间及要求如下：
1、服务商应提供7×24小时维保服务，提供至少2名工程师服务电话，在接到开平市中心医院故障通知后，需要及时远程响应，如远程指导无法解决。服务商应安排具备专业上岗资格的工程师8小时内赶到现场，排除故障正常运行1小时后经现场管理人确认后方可离开。
2、设立正品备件或易损件的备份，提供7×24小时的备件服务，如出现不可修复性的重大故障，在确定需要备件进行更换后，由服务商负责更换。应保证正品备件更换。
服务工作开展方式要求
服务商在中标后签订合同之前，可到开平市中心医院现场对设备运行状况进行确认，如不进行现场状态确认，视为设备运行状态正常,在合同服务生效后，服务商需提供合同要求的各项服务。
为满足故障解决时效性要求，服务提供商应在珠三角地区备足可供本项目使用的备品备件。若因服务提供商原因造成备品备件不足，服务提供商必须在采购单位要求时限内予以补足。如原厂家决定停止生产某种设备，服务提供商必须提前将备品备件备齐、备足。在紧急情况下，服务提供商需提供与原设备或模块的型号相同，或各项性能规格不低于原有设备或模块的备件，以保障故障能及时解决。
服务商须对服务清单内的UPS及电池提供全面的巡检维护保养，每季度一次，巡检完毕提交详细巡检报告，巡检报告内容需涵盖下面维护内容的全部项目，每月提交后由合同执行的双方代表签名确认。
服务人员要求
服务提供商需要为采购单位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持，并至少为本次采购项目专门指派1名具有5年以上机房UPS设备维护工作经验且拥有机房UPS维护资质的工程师和1名具有3年以上UPS设备维护工作经验且具备机房UPS维护资质的工程师，组织协调并有效、快速的解决本次遴选维护保修范围的各类故障，同时，要尽量保证人员的稳定。如在维保期间，采购单位认为服务提供商工程师能力有限，可要求服务提供商更换工程师，服务提供商需按采购单位要求执行。
服务管理
服务商需要严格按照合同要求提供定期巡检和设备养护和设备维修服务。服务商维护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开平市中心医院工作现场信息安全制度、保密制度和管理规范。
服务交付成果
	成果类型
	成果内容
	成果数量

	文档
	UPS及电池巡检报告
	4（每季度一次）

	
	UPS及电池系统故障报告
	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决定

	
	放电测试
	1（每年一次）


验收要求
遴选响应人的实施方案需符合维保服务相关的指标要求，保证终验后项目各项任务内容满足项目预期目标。上述要求是项目验收的基本条件。项目验收按照合同的相关条款执行。遴选响应人终验通过后，须向甲方交付项目的全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的相关文档、纸质资料等及相应载体。
其他要求
项目履约时间：合同签订后提供二年的设备维保服务，服务期为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
项目地点：江门开平市开发区A7号开平市中心医院
注：
1、本技术需求书提出的各项功能要求和技术指标是对本项目的最基本要求，并未对一切细节做出全部详细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性文件，供应商所有与本项目有关的技术标准均应不低于已颁布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或相应的国际标准的有关条文。
2、本项目遴选文件评分表中提及的技术打分也为技术需求文件的一部分，供应商在制作磋商响应文件时也应考虑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内容。
二、综合评审
2.1 .评审

采用综合评分法对各个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进行评审。
评审组各成员应当独立对每个有效响应的文件进行评价、打分，然后汇总每个供应商的得分，计算得分平均值，以平均值高低进行排序。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评分因素以及权值如下：
院内遴选文件评分表及说明
	评审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价格部分
（40分）
	40
	满足遴选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所有合格供应商且报价最低的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P/T×40

其中P为有效响应人响应总报价的最低价，T为各响应人的响应文件总报价。

	商务

部分（15分）
	企业实力
	5
	评审委员会根据响应人在响应文件6.1中给出的企业简介和团队力量（项目团队力量是否雄厚、项目组织结构是否合理、人员分工是否明确及人员职责是否清晰）进行综合打分。

	
	供应商业绩
	10
	提供自2021年1月1日以来涵盖UPS硬件设备维保案例,（至少一年以上合同维护周期），维保内容包括UPS设备维保，每提供一项得2分，该项最多10分。（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合同复印件必须提供合同金额所在页、项目清单所在页、项目服务时间所在页、签字盖章页复印件加盖公章。）

	技术
部分（45分）
	项目团队要求
	20
	供应商派团队人员必须为本公司在册员工（提供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期前6个月的连续社保证明并在社保证明上加盖本公司公章），应提供项目服务团队人员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团队人员构成、学历证明、职称、工作职责、工作经验等内容：
1.工程师资质（12分）

供应商派团队工程师人员须持有有效期内低压电工作业证、（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https://cx.mem.gov.cn/）查询的网页截图和链接，原件备查），每一个得4分，否则不得分。该项最多12分。
2.工作经验（8分）
拟派团队所有人员均具有UPS设备维护工作经验（提供以往巡检报告），每一个得2分，否则不得分。该项最多8分。

	
	巡检及日常维护方案
	10
	供应商需提供巡检及日常维护保养方案：
1、方案合理、完善、详尽，完全适合项目要求，得10分；
2、方案可行，但有欠缺，有待完善，得7分；
3、仅提供了简单的方案说明，得3分；
4、未提供相关方案，得0分。

	
	技术服务方案
	15
	投标人需提供详细服务内容和技术方案：
1、技术方案技术完整科学合理，功能响应齐全得15分；

2、技术方案技术较完整合理，功能响应齐全得10分；

3、技术方案技术基本完整合理，功能响应有欠缺得6分；

4、技术方案不合理，得0分。


注：
1.价格分数保留两位小数。
2.成交候选人并列式时的处理方式：   
如采用综合评标法，则：如得分相同，按供应商报价由低到高排序，如得分相同且报价相同，按技术符合度得分由高到低排序。
7.供应商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报价的，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